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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QA)
一、為何要訂定「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
答：

（一）依農業金融法第6條第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規劃及推動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下稱專案農貸)；其貸款之資格、期限、利率及委託辦理應遵行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為符合該條規定，故農委會必須訂定「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下稱農貸辦法)，將資格、期限、利率等現行相關重要及依法應明定事項納入該辦法第2條至第25條規定。

（二）現行「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辦法」、各貸款要點及「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仍有效併行，內容亦配合修正為與農貸辦法規定一致的內容。
（三）至於同辦法第 26條至第 30條則係依據農業金融法第6條第4項，有關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全國農業金庫辦理專案農貸宣導、推動、帳務處理、財務收支、統計及對於經辦機構之輔導查核等事項之規定，明定相關委託業務應遵行事項，俾利遵循。
（四）本辦法施行後，全國農業金庫或農（漁）會信用部違反專案農貸相關資格、期限或利率之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農業金融法第50條規定處以罰鍰，將可提升專案農貸業務管理效益。
二、專案農貸貸放後查驗應於多久時間內辦理？農貸辦法施行前已貸放案件，是否應辦理查驗?

答： 

（一） 依農貸辦法第25條規定，除農家綜合貸款及改善財務貸款外，貸款經辦機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貸款用途及經營狀況查驗：

1.貸放後6個月內，應確實查驗相關資金用途是否符合核定之貸款用途並作成書面紀錄。

2.前款查驗後於貸款存續期間，應視借款人還款情形，再辦理查驗，確實查驗借款人是否實際經營及有無違反農貸辦法第19條規定不予核貸項目情事並作成書面紀錄。但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小地主大佃農貸款及青年從農創業貸款，於貸款存續期間內，每年應至少辦理1次查驗。

（二）借款人未依貸款用途運用、未實際經營或經營狀況違反農貸辦法第19條規定者，貸款經辦機構應督促限期改正，無法改正或未依限改正者，應收回其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本貸款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

（三）農貸辦法第25條係彙整「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及各貸款要點規定，並將農委會99年2月3日有關應於貸放後6個月內辦理第一次查驗之規定納入，故農貸辦法施行前已貸放案件依該辦法施行前後規定，均應辦理查驗工作。
三、借款農民若無法提供統一發票，是否可提供其他支付憑證以佐證其資本支出用途？該等憑證內容應具備哪些要項？
答： 

（一）專案農貸相關憑證，應以統一發票為原則，但考量農業實務，部分貸款用途徵提統一發票有困難者，得提供具證據力足堪認定其貸款用途、投資（支付）金額之相關憑證。

（二）為便利經辦機構查驗暨確保支付憑證具證據力，爰農委會於本年4月26日規定非統一發票之支付憑證應具備要項臚列如下：

1.買受人名稱或姓名。

2.款項支付日期（年月日）。

3.交易品項、數量及總金額。

4.出賣人資料：

（1）為自然人：應載明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及地址。

（2）為商號或公司或其他法人：應載明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

5.出賣人為自然人應簽名或蓋章；出賣人為商號或公司或其他法人，應蓋有商號或公司或其他法人之章戳。

（三）經辦機構如發現已徵取之支付憑證要項有缺漏、不明者，經辦機構亦應要求借款人補正，便利經辦機構查驗暨確保支付憑證具證據力。

四、專案農貸不予核貸公告為何廢止？公告廢止後是否即不受「不予核貸項目」之限制? 
答：

（一）專案農貸不予核貸項目原係由農委會以99年12月31日農金字第0995080601號公告，目前改為統一規定於農貸辦法第19條，除了配合政策，將新(擴)增種植茶樹面積者自不予核貸項目刪除（惟其用地仍須符合相關規定），俾利未來新植茶樹農民得以申貸專案農貸外，其他項目與原公告內容均相同，各貸款經辦機構仍應遵照該條規定辦理。

（二）前揭99年12月31日不予核貸項目公告，已由農委會於本（102）年4月26日以農金字第1025080184號公告予以廢止。

五對於申辦畜牧相關登記證書中之農民，為何限制不能申貸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之週轉金貸款?、


答：

（一）申辦畜牧場登記中之農民，申請改善草食家畜經營類、提升養豬經營類、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貸款，因其尚未開始正式營運，應無週轉金之資金需求，故新增規定該等農民僅得申貸資本支出貸款。（農貸辦法第6條第2項、要點第4點第2項）

（二）為使處理原則一致，新增規定借款人為申辦屠宰場登記證書或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中者，比照申辦畜牧場登記證書中者，應於撥貸後二年內補正各該證明文件，屆期未能補正者，視為違約，該筆貸款轉為貸款經辦機構之一般放款，不予利息差額補貼。（農貸辦法第6條第4項、要點第4點第4項）

六、取得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證書之農（漁）民，申辦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有無較優惠條件？


答：取得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證書之農（漁）民申貸農民經營改善貸款及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等2項貸款，得比照取得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或優良農產品標章者，給予下列優惠：

（一）提高申貸之最高貸款額度：

1.農民經營改善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由25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由80萬元提高至120萬元。

2.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
	貸款對象
	一般貸款對象之最高貸款額度（其中週轉金貸款額度）
	取得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優良農產品標章（CAS）或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證書者之最高貸款額度（其中週轉金貸款額度）

	產銷班
	1,000萬元（150萬元）
	1,200萬元（250萬元）

	產銷班班員
	250萬元（40萬元）
	350萬元（80萬元）


（二）放寬本金寬緩期：

1.農民經營改善貸款：週轉金貸款由不得申請本金寬緩期放寬為得酌訂寬緩期，最長不得超過1年。

2.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資本支出之最長寬緩期限由2年放寬為3年，週轉金之寬緩期限由不得申請寬緩期放寬為最長1年。

（農貸辦法附表1之5、附表1之11，「農民經營改善貸款要點」第12點第2項及第14點第1項第2款，「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要點」第11點第2項及第13點第2項）。

七、「青年從農創業貸款」新增「專案輔導青年農民」之貸款對象為何？
答： 

（一）本次配合農委會青年從農專案輔導措施，將依農委會所定青年農民專案輔導相關規定遴選之專案輔導青年農民，納入青年從農創業貸款對象，並將本貸款對象年齡資格修正為「18歲以上45歲以下」，擴大其適用範圍。

（二）所稱「專案輔導青年農民」係指依農委會所定青年農民專案輔導相關規定遴選之專案輔導青年農民，詳細內容請參閱農委會102年03月26日農輔字第1020022755號公告。（網址：http://www.coa.gov.tw/show_communique.php?cat=show_communique&serial=coa_webuser1_20130326172149）

（農貸辦法第17條、「青年從農創業貸款要點」第3點）

八、「造林貸款要點」規定新增農育權人為造林貸款之對象，何謂農育權人？應如何得知其為農育權人？
答： 

（一）本次配合民法99年2月3日修正公布增訂第850條之1至第850條之9有關「農育權」之規定，新增「農育權人」為造林貸款之對象。（農貸辦法第14條、要點第3、13點）

（二）民法第850條之1第1項規定：「稱農育權者，謂在他人土地為農作、森林、養殖、畜牧、種植竹木或保育之權。」農育權主要係以普通地上權為其原型，再依農育權之特質及配合農業發展之需要，特別注重生態保育、增進土地資源之有效利用與其永續性。

（三）農育權應辦理土地他項權利登記，故農育權人應提出地政機關登記文件證明其申貸資格。

九、如何查閱各項貸款要點修正比較及說明？
答：請至農業金融局網站（www.boaf.gov.tw）「專案農貸常用規定」查閱，各法規下方並附有總說明、逐條說明或修正對照表，提供較詳細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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